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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足够的残留试验点数及合理的试验区域划分是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联
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及美国环境保护局（ＥＰＡ）规定的农药登记残
留试验点数及试验区域划分相关准则进行了综述，并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农作物种植区域划分情况

及规定，旨在为我国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的点数选择及区域划分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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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登记中的残留试验是为了获取农药在初级
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而进行的试验，是农药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农药登记、制定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最大

残留限量（ＭＲＬ）标准及制定“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等相关规定均需以充分的残留试验资料为依据，因

此规范的农药残留试验对保障农产品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规范残留试验数据是按照风险分析原理制定农

药ＭＲＬ标准时的主要依据之一，因而获得具有代
表性的残留试验数据是进行规范残留试验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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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留试验中点数及区域分布决定了所得到的残

留试验数据是否充足并具有代表性，以及这些数据

是否涵盖了所有种植区域的残留风险［１］。因此，如

何科学、合理地选择残留试验地点以获取具有代表

性的残留试验数据是农药登记残留试验中的关键问

题之一。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２"３］、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ＯＥＣＤ）［４］及美国环境保护局（ＥＰＡ）［５］分别
颁布相关文件，对农药登记中残留试验的点数及区

域划分均作出了规定。我国由于作物种类繁多，种

植地区间差异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残留试验

点数和区域划分的难度。本文拟就国际发达国家及

组织制定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定展开阐述，探讨影

响各项规定的主要因素，同时结合我国农作物种植

区域划分情况进行分析，旨在为进一步规范我国农

药登记残留田间试验提供参考。

１　进行规范残留试验的基本原则

田间残留试验需在临界良好农业生产规范

（ｃＧＡＰ）下进行。但是，其具体操作条件如施药剂
量、安全间隔期或试验点数在 ±２５％范围内变动也
是可接受的，即２５％原则［２

"

５］。美国 ＥＰＡ规定农药
残留试验地点的选择应满足以下基本原则：１）由作
物种植方式（如灌溉方法、种植密度等）以及土壤和

地域气候类型决定；２）由作物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
重要性决定，这主要取决于其种植面积或产量，也是

作物分类的考虑因素（但目前不同国家在定义小作

物时仍存在争议）；３）除了种植面积或产量，作物在
膳食中的重要性也是选择点数及试验点分布的重要

影响因素［５］。

２　国际发达国家及组织对于规范残留试验
点数及区域分布的要求

２．１　对点数选择的要求
２．１．１　ＦＡＯ的点数要求　农药残留专家联席会议
（ＪＭＰＲ）在进行 ＭＲＬ、最高残留值（ＨＲ）和规范残
留试验中值（ＳＴＭＲ）等评估时，一般要求残留数据
需要在１５个以上，并没有明确给出试验点数的最小
要求，通常是至少 ６～１０个点，也建议参照 ＯＥＣＤ
要求提交评审材料［２］。在第４４届农药残留法典委
员会（ＣＣＰＲ）上，电子工作组（ＥＷＧ）对小作物的试
验点数选择提出了相关建议［６］：首先以ＦＡＯ统计数
据库（ＦＡＯＳＴＡＴ）作为判定标准，规定平均膳食消
费＜０．５％（９ｇ／ｄ）者为小作物，再以全球环境监测

系统 （ＧＥＭＳ／Ｆｏｏｄ）分类数据库 （ＧＥＭＳＦｏｏ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Ｄａｔａ）作为参考进行细分。初步达成了一致
意见：１）ＦＡＯＳＴＡＴ和ＧＥＭＳ／Ｆｏｏｄ中均未涉及的作
物，至少需要３个点；２）ＦＡＯＳＴＡＴ中比例 ＜０．５％，
且在ＧＥＭＳ／Ｆｏｏｄ数据库中所有地理分区中比例
≤０５％的作物，至少需要４个点；３）ＦＡＯＳＴＡＴ中
＜０５％，且在ＧＥＭＳ／Ｆｏｏｄ数据库中至少有一个全
球地理分区中比例≥０．５％的作物，至少需要５个点。
２．１．２　ＯＥＣＤ的点数要求　ＯＥＣＤ规定［４］，在

ＧＡＰ一致的条件下，某作物的试验点数可在各成员
国单独建议的作物试验点数基础上减少４０％，但是
减少后的总试验点不得少于８个，并且不能低于任
一成员国单独建议的试验点数。表１列举了ＯＥＣＤ
各成员国建议的某农药在大麦上的试验点数要求。

根据４０％减少原则，各地区均可在各单独成员国提
交的试验点数基础上减少４０％，但任一地区的试验
点数不能少于２个。另外，大棚作物至少需８个点，
采收后施药处理的作物需４个点，并且每种作物至
少需要在５０％的试验点进行消解动态试验。

表１　ＯＥＣＤ不同成员国建议的大麦上农药残留
试验所需点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ｂａｒｌｅ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ＯＥＣ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国家或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ｒｒｅｇｉｏｎ

建议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减少４０％后的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
４０％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美国／加拿大 ＵＳＡ／ＣＡＮ ２４ １４

欧盟 ＥＵ １６ １０

日本 ＪＰ ２ ２

澳大利亚 ＡＵＳ ８ ５

新西兰 ＮＺ ４ ２

总数 Ｔｏｔａｌ ５４ ３３

上述规定的原则适用于 ＯＥＣＤ各成员国。如
果某农药尚未在欧盟建立 ＭＲＬ标准，但在美国和
加拿大已建立了其在相同作物上的 ＭＲＬ标准，则
欧盟的监管机构可通过评估美国和加拿大的残留试

验数据确认其结果的可靠性，若评估后认为美国和

加拿大的数据可应用于欧盟各国 ＭＲＬ标准的建
立，则可适当减少残留试验点数。

２．１．３　美国ＥＰＡ的点数要求　美国 ＥＰＡ认为［５］，

由于作物的种植面积更稳定，因此面积应取代产量

成为试验点数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在此前提下，

ＥＰＡ根据各作物种植面积将试验点数分为了不同
的等级（见表２），从中可看出，ＥＰＡ规定田间试验所
需点数一般为１～１６个。此外，美国 ＥＰＡ还对消解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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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试验点数作出了具体规定：当残留试验点数不

足５个时，不需进行消解动态试验；残留试验点数在
５～１２个情况下，需选１个点进行消解动态试验；当
残留试验点数大于１６个时，则需选择２个点进行消
解动态试验。

表２　美国ＥＰＡ根据作物种植面积制定的试验点数基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ｂ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ｅｌｄｔｒｉａｌｓｔｏｅａｃｈ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ｒｅａｇｅｆｒｏｍＵＳＥＰＡ

种植面积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

英亩 ａｃｒｅ 公顷 ｈｍ２

试验点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ｆｉｅｌｄｔｒｉａｌｓ

＞１×１０７ ＞４×１０６ １６

＞１×１０６～≤１×１０７ ＞４×１０５～≤４×１０６ １２

＞３×１０５～≤１×１０６ ＞１．２×１０５～≤４×１０５ ８

＞３×１０４～≤３×１０５ ＞１．２×１０４～≤１．２×１０５ ５

＞２×１０３～≤３×１０４ ＞８００～≤１．２×１０４ ３

＞２００～≤２×１０３ ＞８０～≤８００ ２

≤２００ ≤８０ １

　　１英亩（ａｃｒｅ）≈０．４公顷（ｈｍ２）。

另一个影响试验点数确定的重要因素是作物在

膳食中的重要性。对于试验点数为 ８～１６的作物
（＞３０万英亩，约１２万ｈｍ２），当普通人群的膳食比
例＞０．４％时，点数需增加 １级（如从 ８个增加到
１２个，从１２个增加到１６个）；对于需要１６个试验
点且膳食比例 ＞０．４％的作物，如玉米、大豆、小麦
等，试验点需增加到２０个。另外，对于种植面积 ＞
３０万英亩（约１２万ｈｍ２）且普通人群的膳食比例＞
１．０％的作物，要求至少１６个试验点，例如苹果、橘
及番茄；若某作物面积＞３０万英亩（约１２万ｈｍ２），
但普通人群的膳食比例＜０．１％，则其试验点数可减
少１级，如紫花苜蓿、三叶草、棉花、牧草、高粱等；对
于种植面积＜３０万英亩（约１２万ｈｍ２）但普通人群
的膳食比例＞０．０２％的作物，试验点数需增加１级，
部分水果、蔬菜（如柚子、桃、梨、胡萝卜、生菜等）属

于这种情况，当膳食比例≥１．０％时，则至少需要
１２个试验点。此外，美国国家科学院（ＮＡＳ）报告表
明［５］，针对婴儿及儿童（１～６岁）进行的农药膳食风
险评估对残留试验点数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例如

大米和燕麦在未成年人中的膳食比例超过０．４％，
虽然其在普通人群膳食中所占比例未超过该标准，

但这２种作物的残留试验点数仍应从 １２个增至
１６个；桃在未成年人膳食中的比例（１．１２％）比其在
普通人群膳食中的比例（０．３３６％）高，因此其试验
点数应从８个增加到１２个。

除了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在膳食中的重要性

外，考虑到不同作物自身的特异性及种植制度的差

异，残留试验点数的选择还受到以下几方面因素的

影响：

１）种植密度。对于试验点数在 ３个以上的作
物，若其９０％种植于１个地区，则点数可减少１级；
对于只有３个试验点且９０％种植于１个地区的作
物，需在试验区域内增加处理。

２）试验条件的改变。残留试验需在临界 ＧＡＰ
条件下进行（可在±２５％范围内变动），当试验条件
如施药剂量、安全间隔期（ＰＨＩ）等变动同时超出
±２５％范围时，需分别针对变动的试验条件进行残
留试验，明确具体哪一项操作条件的改变对残留量

的影响更大，试验时点数不能减少。

３）作物组。若某作物组中代表作物的残留数
据能适用于该组其他作物，则可选择该代表作物进

行试验。若选择某作物组中的多种代表作物进行残

留试验，则每种代表作物的试验点数可减少２５％，
但此原则只适用于试验点数在８个以上的作物。例
如仁果类作物组中包括苹果和梨２种代表作物，分
别需１６个和８个试验点，同时进行残留试验时，则可
减少２５％的点数，即分别只需１２个和６个试验点。
４）样品残留分析方法及定量限（ＬＯＱ）。对于

需要８个或更多试验点的作物，当残留量低于 ＬＯＱ
时通常还需满足以下２个前提条件，方可减少２５％
的残留试验点数：即残留分析方法具有足够低的

ＬＯＱ（低于０．０１～０．０５ｍｇ／ｋｇ），以及试验地点能够
代表作物的主要产区。但当所有试验的残留结果都

高于ＬＯＱ值时，则需要补足试验点数到标准要求。
此外，用于建立作物组 ＭＲＬ标准的代表作物，即使
残留量低于ＬＯＱ值，其试验点数也不能减少；若某
作物可产生１种以上的初级农产品，如玉米可产生
玉米籽粒及秸秆２种初级农产品，当玉米籽粒中农
药的残留量低于ＬＯＱ值时，则针对玉米籽粒的残留
试验点数可减少２５％，变更为１６个点，但是针对玉
米秸秆的残留试验点数仍需保持２０个不变。
５）农药施用时期及方式。为有效预防病害，农

药需在作物的不同生长时期施用，因此在设计残留

试验时还需考虑不同的施药时期。假如某种农药在

棉花上有季前、季中及芽前３种施药时期，则设计该
农药在棉花上的残留试验时需包含这３种施药时
期，如３个点季前施药，３个点季中施药，６个点芽前
施药，共１２个试验点。如果一种农药有不同的施用
方式，则其残留试验设计需包含各种施药方式。仍

以棉花为例，若某农药可直接喷洒于土壤表面或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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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施药，则其残留试验设计需包含这２种施药方式。
其中一种选择是保持总试验点数不变，仍为１２个，
只是在每个试验点进行不同施药方式的处理；另一

种选择是将试验点分为２部分，各进行１种施药方
式的试验，但需要适当增加试验点数。

６）制剂类型。当前规定的某农药在每种作物
上所需的试验点数都只是针对其某一种具体的制剂

类型，如果该农药的一种新剂型要应用于同一种作

物，其所需试验点数取决于新制剂的组成及性质，以

及其施用方式及时期与原有剂型的相似性。其中，

微囊剂、缓释剂和颗粒剂需要进行全部点数的残留

试验，而乳油、可湿性粉剂、水分散粒剂、干种衣剂、

悬浮剂、可溶液剂和可溶固剂等在施用前需用水稀

释的制剂，被认为是属于相似类型的制剂，它们施用

于作物后所得到的残留数据具有通用性，因此可适

当减少点数。如苯氧羧酸类农药通常有可溶性盐或

酯等多种形式的制剂，若已登记过可溶性盐的制剂，

则进行其酯类制剂的残留试验时，可减少２５％的点
数。

７）农药喷雾方式。通常喷雾方式对试验点数
的影响不大，但在以下２种特殊情况下，仍需考虑喷
雾体积和施药设施类型对试验点数的影响。第一，

当施药方式为超低容量喷雾，即每公顷喷雾量 ＜
１９Ｌ或果园每公顷喷雾量 ＜９５Ｌ，且该农药为首次
在某作物上施用（例如仍未建立 ＭＲＬ标准）时，则
需进行全部点数的残留试验；若评估该超低容量喷

雾残留数据发现结果具有代表性，则进行较高喷雾

体积的试验时，点数可减少２５％。第二，就果树而
言，稀释喷雾（９４５～３７８５Ｌ／ｈｍ２）以及浓缩液喷雾
（１８９～９４５Ｌ／ｈｍ２）需分别进行试验；当某种农药除
进行稀释喷雾及浓缩液喷雾外，仍需进行其他喷雾

方式的试验时，则可减少２５％的试验点数。
８）农药登记修订。当某农药的施用剂量、安全

间隔期等发生较大变化，需修订其农药登记时，残留

试验点数可减少２５％；但如果减少点数后所得残留
结果与原先设立的 ＭＲＬ值不相符，或者初始试验
点数≤５以及点数已经减少了 ２５％（如残留量 ＜
ＬＯＱ等）时，试验点数则不可再减少。

美国作物保护协会（ＡＣＰＡ）也对残留试验点数
提出了建议［５］，即根据种植面积把作物所需田间残

留试验点数分为 ３类：１）≥２００万英亩（约 ８０万
ｈｍ２）的作物为主要作物，应选择 ２０个试验点；
２）３０万 ～２００万英亩（约为１２万～８０万ｈｍ２）的作
物为普通作物，应选择８～１２个试验点；３）＜３０万英

亩（约１２万ｈｍ２）的作物为小作物，选择３～６个试
验点即可。美国 ＥＰＡ分析 ＡＣＰＡ的规定后认为其
存在以下２方面的问题：首先，ＡＣＰＡ在考虑种植面
积时忽略了作物的膳食重要性，如某些蔬菜、水果由

于种植面积小于３０万英亩（约１２万ｈｍ２）而被划入
了小作物的范畴（３～６个试验点），但若其具有明显
的膳食重要性，则３～６个试验点不具备足够的代表
性；另外，ＡＣＰＡ并未明确规定试验地点如何分布、
样品如何采集及采集数量等具体问题。

２．２　试验区域的分布
２．２．１　ＦＡＯ对区域分布的要求　ＦＡＯ建议［２］，在

进行试验区域选择时，应考虑该作物在所选地区是

否为主要经济作物，是否已包括该作物主要的农业

耕种方式，其他要求可参照ＯＥＣＤ的规定。
２．２．２　ＯＥＣＤ对区域分布的要求　ＯＥＣＤ综合报
告［４］中指出，应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不同地理分布

区域进行试验，确保种植方式及耕作制度的多样性

和代表性，以保证数据的充足、可靠。美国和加拿大

目前仍在进行气候和生态条件对残留水平影响的研

究，初步结果表明，作物种植方式及耕作制度对农药

残留量的影响要大于地理条件的影响。另外，根据

试验点数４０％减免原则，各国家或地区的试验点数
会相应减少，但需保证减少后的试验点仍具有广泛

的地理分布。

２．２．３　美国 ＥＰＡ对区域分布的要求　美国 ＥＰＡ
根据ＡＣＰＡ建议的各地作物生长情况将美国共分
成１３个区［５］，其区域的划分主要考虑地理和自然气

候条件，而未按州划分。在各区域试验点的选择上，

有以下几方面规定：

１）对于需要３个以上试验点的作物，不同区域
的试验点数应大致与作物在该区域的种植面积成比

例。若某区域中该作物面积占全国总面积≥２％，则
至少需设１个点，此原则适用于大多数≥１２个点的
试验。但对于需要５～８个试验点的作物，遵循此原
则可能导致该作物的主产区不能保证有足够的试验

点。例如在甜樱桃（８个试验点）试验区域的选择
上［５］，ＥＰＡ并不建议在区域１或９选择试验点，尽
管这２地甜樱桃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全国总面积的
３％，原因在于区域５、１０、１１是甜樱桃的主产区，如
果在区域１或９设置试验点，则可能导致主产区可
选的试验点数量过少。

２）如果某一试验点可充分代表２个地区的气
候条件、种植方式及耕作制度，则试验可在此地进行

并代表２个点，但试验点总数不变，或者可由原来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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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试验改为１年以上试验。
３）只有３个点的作物，应尽可能选择种植面积

最大，地理气候条件、作物类型差异也最大的地区，

并且至少有１个点在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地区。
４）美国ＥＰＡ认为，豆类蔬菜中的代表作物包含

不同种类的产品，如豆汁、干豆角、干豌豆等，因此应

尽量选择种植区域能覆盖该组其他代表作物种植地

点的作物进行残留试验，或者同时选择几个种类进

行试验，以保证试验地点能代表该组代表作物的所

有主产区。

５）若在某一区域内需进行多个点的残留试验，
则试验地点的分布应和该区域内作物的种植面积成

比例，同时能反映作物种植密度及土壤类型。

３　我国农作物种植区域划分情况

中国是农业大国，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作物和粮

食作物在我国都有种植，种类繁多的农业种植模式，

使得作物种植区域划分及布局非常复杂。为了简化

作物区域划分，合理利用资源，必须对各区域的地理

特点、作物种植方式、耕作制度及气候条件进行综合

研究，求同存异，从而得出符合大多数作物种植特点

的区域划分方案。

我国现有的“种植业区域划分”，通常考虑４个
方面：１）发展种植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
相对一致性；２）作物结构、布局和种植制度等特点
的相对一致性；３）种植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措施的相
对一致性；４）保持县级行政区界的完整性。根据以
上原则，我国将种植业区域共划分为１０个一级区和
３１个二级区［７］。１０个一级区分别为：Ⅰ．东北大
豆、春麦、玉米、甜菜区；Ⅱ．北部高原小杂粮、甜菜
区；Ⅲ．黄淮海棉、麦、油、烟、果区；Ⅳ．长江中下游
稻、棉、油、桑、茶区；Ⅴ．南方丘陵双季稻、茶、柑橘
区；Ⅵ．华南双季稻、热带作物、甘蔗区；Ⅶ．川陕盆地
稻、玉米、薯类、柑橘、桑区；Ⅷ．云南高原稻、玉米、烟
草区；Ⅸ．西北绿洲麦、棉、甜菜、葡萄区；Ⅹ．青藏高
原青稞、小麦、油菜区。

我国还有另外一种作物区域划分方式，即“中

国农业综合区划”，该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

点和自然条件将全国农业种植区域共分为１０个一
级区（Ⅰ．东北区；Ⅱ．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Ⅲ．黄
淮海区；Ⅳ．黄土高原区；Ⅴ．长江中下游区；Ⅵ．西南
区；Ⅶ．华南区；Ⅷ．甘新区；Ⅸ．青藏区）和３８个二
级区［８］。

此外，针对各种作物自身的种植特点以及种植

制度的差异，我国还制定了专属于不同作物的特定

区域划分，如针对水稻、玉米、小麦等作物的区域划

分。以水稻为例，根据地区生态条件、种植制度和稻

种类型三方面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了６个区［９］：Ⅰ．
华南双季稻稻作区；Ⅱ．华中双单季稻稻作区；Ⅲ．西
南高原单双季稻稻作区；Ⅳ．东北单季稻稻作区；Ⅴ．
东北早熟单季稻稻作区；Ⅵ．西北干燥区单季稻稻作
区。

目前，我国现行的各种农作物区域划分方式主

要考虑了作物的种植和地理、气候条件对作物的影

响［１０
"

１２］，并没有考虑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的特殊性。

尽管如此，这些划分方式仍然为农药登记残留试验

作物区域划分提供了可参考的信息，作者将在后文

进行具体叙述。

４　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点数及区域分布要求
国内外比较

　　为了规范农药登记残留试验，我国颁布了《农
药登记资料规定》［１３］和《农药残留试验准则》［１４］，对

不同作物试验点数及田间残留试验地点要求分别作

出了相关规定。与我国现有的规定相比，国际发达

国家及组织针对规范残留试验点数及区域分布制定

的准则更为详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推荐
的残留试验点数较多，以小麦为例，美国 ＥＰＡ规定
点数为 ２０个，远远超过我国目前的 ２年 ３地
（６个点）试验点数；２）在制定试验点数和区域分布
时，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即以作物种植面积为主要依

据确定所需试验点数，再根据作物种植分布情况分

配试验区域，同时很大程度上考虑了作物的种植制

度及地域和气候差异，使试验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３）将膳食重要性列为了影响试验点数及区域分
布的重要因素。

不同国家及组织在此类规定上也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差异。由于ＯＥＣＤ包含不同成员国，其制定的
准则具有统筹兼顾性，并非针对具体的某个国家，因

此未对作物的试验点数制定统一的分级标准，也没

有规定作物的具体试验地区。而美国 ＥＰＡ针对美
国作物的具体种植情况，对不同代表作物的试验点

数和区域分布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确定作物

残留试验点数及区域分布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可以看出，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及部分发达国

家在制定相关准则的大方向和原则上是一致的，具

体表现在：１）由于作物种植面积、产量及膳食重要
性存在差异，针对不同作物设置了不同的试验点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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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２）选择的作物品种及试验区域应具有代表
性。但我国现行做法也存在一些问题：１）残留试验
点数整体不足，所获结果的可靠性较差；２）缺少针
对我国农药残留试验的农作物种植情况调查统计资

料，代表性产区的选择缺乏有力依据；３）缺少统一
的说明或标准，用以指导我国残留试验单位的从业

人员，具体从业人员对作物种植及分布情况缺乏了

解，对如何选择作物残留试验的代表产区没有明确、

统一的认识。

农药ＭＲＬ标准的制定均需以规范的田间残留
试验数据为依据，若选择的残留试验点数及试验区

域不能充分反映该作物的种植特点和地区气候差

异，就不能保证所获残留数据的可靠性及代表性，并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ＭＲＬ标准的合理性与科学
性。因此，进一步修订符合我国国情且与国际接轨

的残留田间试验准则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５　对我国田间残留试验的相关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和《农药

登记资料规定》，并借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ＣＡＣ）的作物分类体系，结合我国作物种植特点，
我国于２０１０年颁布了《用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
准制定的作物分类》［１５］，将我国现有的主要作物以

作物形态学、栽培措施、种植规模为参考进行了分

组，重点考虑了作物可食部位的农药残留分布情况，

把具有相同残留行为特征的作物归为一类，并根据

残留量和消费量列出了各作物组的代表性作物。

为了充分发挥代表性作物的作用，在制订作物

分区时，可首先针对种植面积对代表性作物进行分

级。作者根据前期调研结果，按照种植面积将代表

性作物分为５级（见表３），以便针对每级作物再分
别给出建议的试验点数。其中，一级作物主要包括

水稻和小麦，二级作物主要是目前要求进行２年３
地残留试验的大部分作物，三级和四级作物基本包

括了目前要求２年２地残留试验的作物，五级作物
则主要包括要求２年１地残留试验的作物。

其次，还可根据特殊情况适当调整作物所属级

别：１）对于某一作物组中的非代表性作物可降级处
理，如仁果类作物中的代表性作物是苹果和梨，当进

行同组非代表性作物山楂的试验时，可对山楂所处

级别进行降级处理。２）当作物的消费目的发生变
化时可适当调整级别，如玉米主要用作饲料时，可根

据情况调整级别。３）含有不同耕作方式的作物应
具体考虑，如小麦包括春小麦和冬小麦，在设置试验

点数时需分别考虑；甘蓝、大白菜等可在一年内连续

种植的作物，选择试验点时应考虑涵盖作物生长时

期的差异。４）对膳食重要性突出的作物可适当提
高级别，如百合、辣椒等，虽然种植面积较小，但由于

其具有明显的膳食重要性，应适当提高级别。５）对
种植相对集中的作物可适当降低级别，如荔枝、香蕉

等亚热带作物通常集中种植于海南、福建等地区，该

类作物的试验点数可适当降级。６）针对特殊人群
的膳食作物需适当进行调整，如苹果、桃等某些作物

在儿童等特殊人群膳食中所占比例与普通人群相比

差异较大，应适当提高级别。

表３　根据种植面积制定的我国作物分级建议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ｒｏ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ｒｅ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作物分级

Ｃｒｏ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种植面积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ｒｅａ／ｈｍ２

一级作物

Ｔｈｅｃｒｏｐｏｆ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２．０×１０７

二级作物

Ｔｈｅｃｒｏｐ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５．０×１０６～≤２．０×１０７

三级作物

Ｔｈｅｃｒｏｐｏｆｔｈｉｒｄｃｌａｓｓ
＞５．０×１０４～≤５．０×１０６

四级作物

Ｔｈｅｃｒｏｐｏｆｆｏｕｒｔｈｃｌａｓｓ
＞１．０×１０４～≤５．０×１０４

五级作物

Ｔｈｅｃｒｏｐｏｆｆｉｆｔｈｃｌａｓｓ ≤１．０×１０４

　　作者根据ＪＭＰＲ、ＯＥＣＤ和美国ＥＰＡ的规定，结
合我国现有作物分区以及农药残留研究的特点，提

出以下作物分区参考原则：１）可根据作物在各地区
所占种植比例及重要性进行区域划分；２）进行作物
区域划分时应充分考虑作物自身的不同种植方式；

３）针对不同作物制定不同的区域划分点数和地理
分布；４）可参考气候等其他条件对不同地区作物种
植情况的影响，在现有作物区域划分基础上进行适

当的调整，以符合我国规范残留试验的要求。

６　结论

发达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在农药登记残留试验

点数与试验分布区域划分上已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

对性、广泛适用性及代表性的规定与准则，相比之

下，我国在试验点数量、标准制定及影响等方面仍存

在一定差距［１６］。这些潜在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我国

残留试验数据的代表性，从而影响到我国制定的

ＭＲＬ值及膳食风险评估的合理性，进而影响我国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及国际贸易。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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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同时结

合我国现行的作物区划方式，笔者对完善我国农药

残留试验的作物点数设置及区域划分方式提出了部

分建议。当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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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ｌｉｍｉｔｓ

［Ｚ］．Ｎｏ．１４９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关青兰，秦曙，乔雄梧，等．我国和美国登记农药残留田间试验

数量要求比较［Ｊ］．农药，２０１０，４９（５）：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８．

ＧＵＡＮＱｉｎｇｌａｎ，ＱＩＮＳｈｕ，ＱＩＡＯＸｉｏｎｇｗ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ｉ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Ｉ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ｆｉｅｌｄｔ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ＵＳＡ［Ｊ］．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２０１０，４９

（５）：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责任编辑：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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